
 1-2 

財政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流程 

  單位 

事項 
綜合規劃司 

本部各單位及所屬 
各機關、機構 

部、次長及 
主任秘書 

委
託
研
究
計
畫
主
題
先
期
審
議 

 

委
託
研
究
計
畫
之
進
行 

 

（計畫依約進行） 

提出委託研究主題 

（前一年度一月十五日前） 

召開委託研究主題 

先期審議委員會會議 

（前一年度二月間） 

先期審議通過之研究

主題登載於本部網站 

簽約後，確認政府研究
資訊系統（GRB）資料
登錄之正確性 

當年度委託研究計
畫，於年度開始六個月
內簽約 

契約書（含研究計畫書）及GRB表送
本部綜合規劃司備查 

1.研究期程四個月以上者，進行期中報告查
證 

2.於每季結束後之次月五日前，將進度季報
表送本部綜合規劃司 

3.計畫進行中之異動，隨時函知綜合規劃司 

彙整季報表陳核 
陳
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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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簽 

期末報告審查、驗收 

非機密性質研究報告於
計畫完成一個月內送本
部綜合規劃司 

研究成果建議事項可行性評估及
對研究團隊評鑑結果專案簽報
部、次長並會本部綜合規劃司 
 

透過「部次長指示（交
辦）事項辦理情形追蹤
檢查系統」管制奉核定
採行之研究建議事項 

陳
核 

1.推動經奉核定採行之研究建
議事項 

2.委託研究計畫非屬限閱或機
密性質者，於完成研究計畫
後四個月內，將研究報告內
容，上網登錄於「政府研究
資訊系統（ＧＲＢ）」。 

3.各委託單位除應促請受委託
單位上網填寫資料外，並應
於受委託單位上傳資料七日
內上網確認資料之正確性。 

於研究計畫完成之次年四月
十五日前將研究成果，上網登
錄於「政府研究資訊系統（Ｇ
ＲＢ）」。 

彙整成果一覽表函送研

考會 

陳
核 


